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

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

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会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本会的组成部分，

不具有法人资格，不得另行制订章程，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登记

证书，法律责任由本会承担。本会不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不在

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第三条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

律、法规，自觉按照《条例》、《通知》、《意见》和《章程》

的规定，在本会授权的业务范围内依据会员结构特点积极开展活

动，共同完成本会工作任务。

第四条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名称为：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 XXX 分会(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等)、XXX 办事处。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开展活动时应当使用全称。

第五条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应当按照《条

例》、《通知》和《章程》的规定，经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讨论通过后方可开展活动。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自成立之

日起一年不开展活动的，经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批准予以调

整或撤销。

第六条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规范的名称；

（二）有固定的住所；

（三）能独立开展行业活动；

（四）有符合本会章程所规定的业务范围。

第七条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负责人按规定需由本会

秘书长提名，并在本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上表决通过。

本会分会可设立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其负责人也可由分会

理事会选举产生建议人选。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负责人，任职年龄不得超过

60 周岁（由上级领导兼任职务的除外），连任不超过 2 届。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负责人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及管理、代管单位机构设置和干部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

第八条 本会分支机构可在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发展会

员，按本会相关规定收取会费，不得单独制定会费标准，其发展

的会员属于本会的会员。

第九条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财务必须纳入本会法

定账户统一管理，全部收支应当纳入本会财务统一核算。

第十条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印章须专人保管，使



用须经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负责人审批。

第十一条 本会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的有关情况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同时，将有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

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二条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擅自或违法开展活动

损害本会声誉的，或业务范围超过本会业务范围的，本会除责令

其改正外，视情节严重情况采取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撤换

主要负责人直至按程序撤销该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等措施，以

保证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健康发展。

第十三条 本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变更及撤销须经本

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后办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本会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须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

或理事会审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执行。


